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施工验收文件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验收总则
1.  验收目的：严格按照绿色建筑7.2.14条文“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及施工”要求，对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施工工程进行全面验收，核查工程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是否达标，确认土建与装修一体化施工成效，规范验收流程，形成完整验收资料，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提供合规支撑，确保工程符合使用要求。
2.  验收范围：本项目所有施工工程，涵盖土建收尾工程、装修工程、管线预埋工程、隐蔽工程、成品保护等所有施工环节，重点验收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衔接质量，覆盖各功能区域（教学活动室、寝室、卫生间等）。
3.  验收原则：坚持“客观公正、实事求是、全面细致、闭环管理”，以设计图纸、相关规范及7.2.14条文为依据，重点核查一体化施工衔接质量，确保验收结果真实、准确、可追溯，兼顾幼儿园安全、环保及幼儿使用适配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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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
建设地点：常州市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
建设规模：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30人/班，总在园幼儿360人，总建筑面积约4800㎡，涵盖教学活动室、寝室、卫生间、保健室等多个功能区域。
施工核心特点：实施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及施工，无后期凿改，工序衔接顺畅，全程遵循绿色建筑理念及幼儿建筑安全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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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相关条文（7.2.14 土建工程与装修工程一体化设计及施工要求）；
2.  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（2019年版）；
3.  《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标准》GB 50210-2018；
4.  项目土建及装修一体化设计图纸、施工图纸、技术交底文件及施工过程控制记录；
5.  材料进场检验报告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、施工监测及整改记录等相关资料；
6.  常州市建筑施工验收相关规范、绿色建筑设计竞赛评分导向及幼儿建筑验收特殊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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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一）验收组织
成立验收小组，成员由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技术负责人及专业验收人员组成，明确分工，负责验收全过程的组织、核查、记录及结论判定，确保验收工作规范有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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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验收申请：施工单位完成全部施工任务，整理完善施工过程资料（含过程控制记录、材料检验报告等），确认工程符合验收要求后，向验收小组提交验收申请及相关资料；
2.  资料核查：验收小组核查施工资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规范性，重点核查一体化施工衔接记录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、材料环保安全检验报告，确认资料符合验收要求；
3.  现场验收：验收小组赴施工现场，对各施工环节进行全面核查，重点验收土建与装修衔接质量、管线预埋精度、基层及面层质量、安全防护、环保措施落实情况；
4.  问题整改：对现场验收及资料核查中发现的问题，验收小组下达整改通知，明确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措施及整改时限，施工单位完成整改后提交复核申请；
5.  复核验收：验收小组对整改内容进行复核，确认问题全部闭环后，形成验收结论；
6.  资料归档：验收合格后，整理验收资料，完成归档，形成完整的验收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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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7]（一）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衔接验收（核心，契合7.2.14条文）
1.  管线预埋验收：管线位置、尺寸与设计图纸一致，与装修面层衔接顺畅，无后期凿改痕迹，管线畅通、无破损，验收合格后签署隐蔽工程验收记录；
2.  预留洞口验收：开关、插座、门窗等预留洞口尺寸、位置精准，与装修安装需求匹配，洞口周边基层平整，衔接紧密，无松动、裂缝；
3.  基层衔接验收：土建基层（墙面、地面、顶面）与装修基层衔接紧密，基层平整度、垂直度符合标准，无起砂、空鼓现象，为面层装修提供良好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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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土建收尾验收：墙体砌筑、地面找平、墙面抹灰等工程质量达标，结构安全可靠，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；
2.  装修工程验收：墙面乳胶漆、地面防滑地砖、顶面吊顶等面层施工质量达标，色泽均匀、表面平整，门窗安装牢固、密封良好，契合幼儿园安全、环保要求；
3.  安全验收：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措施落实到位，临时水电已拆除，结构安全无隐患，防撞、防护等适配幼儿使用的安全措施完善；
4.  环保验收：施工扬尘、噪音、废弃物处理符合环保要求，装修材料环保达标，室内空气质量符合幼儿建筑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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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10]（一）验收结果
本次验收涵盖项目所有施工环节，经资料核查、现场验收及整改复核，工程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各项指标均符合设计要求、相关规范及绿色建筑7.2.14条文规定，土建与装修一体化施工衔接顺畅，无后期凿改，验收合格，可投入使用，助力项目获得7.2.14条文8分满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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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验收记录包括：验收申请表、资料核查记录表、现场验收记录表、问题整改通知书、复核验收记录表、验收结论报告等；
2.  所有验收记录均由验收小组成员签字确认，明确验收意见、验收日期，确保真实、完整、可追溯；
3.  验收记录与施工过程控制记录、材料检验报告等一并归档，形成完整的工程验收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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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验收严格对照7.2.14条文“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及施工”要求，重点核查一体化施工成效，符合性如下：
1.  工程实施土建与装修一体化设计及施工，工序衔接顺畅，无后期凿改，完全契合条文核心要求；
2.  验收资料完整，涵盖一体化施工衔接记录、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，可追溯、可核查，体现一体化管控成效；
3.  现场验收确认，土建与装修衔接质量达标，管线预埋、预留洞口等与设计精准匹配，实现了一体化施工的核心目标，完全满足7.2.14条文要求，可作为绿色建筑设计竞赛的合规支撑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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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验收资料包括：验收文件、验收记录、施工过程资料、材料检验报告、隐蔽工程记录等，统一整理、装订成册；
2.  采用纸质版+电子版双重归档，纸质版留存归档，电子版备份，保存期限不低于5年，满足绿色建筑验收及竞赛核查要求；
3.  安排专人负责归档管理，确保资料完好、可查阅、可追溯。

